
附件3：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单位数：26

年度整体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美丽宜居花
城、活力全球城市”为目标，依托广州“山、水、林

、田、湖、海、城”的自然生态格局，通过推进白云
山还绿于民工程，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风景游憩

境域；市、区联动推进美丽廊道绿化行动，加强珠江
两岸绿化景观建设，继续增花添景，不断优化绿化管

理形式，提升管养水平和景观特色；举办花事活动，
强化品牌建设；完成省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任务和

园林绿化环境保障任务，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完善森
林生态屏障体系；提升广州国家城市森林品质，绘就

千年花城靓丽生态底色，示范引领珠三角国家森林城
市群建设，实现“森林环城、绿廊织城、公园满城”

的美好图景。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为目标，依托广州“山、水、林、田、湖、海、城”的自然生态格局，通过推进白云山

还绿于民工程，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风景游憩境域；市、区联动推进美丽廊道绿化行动，加强珠江两岸绿化景观建设，继续增花添景，不断优化绿化管理形
式，提升管养水平和景观特色；举办花事活动，强化品牌建设；完成省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任务和园林绿化环境保障任务，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完善森林生态

屏障体系；提升广州国家城市森林品质，绘就千年花城靓丽生态底色，示范引领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实现“森林环城、绿廊织城、公园满城”的美好图
景。 

从评价情况来看，本部门顺利完成省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任务和园林绿化环境保障任务，全面推进林长制，强化森林资源保护。通过推进白云山还绿于民工
程，提升海珠湿地品质，改进公园景区设施和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优质、更舒适的游园环境和服务。主要包括：（1）全面推行林长制，强化森林资源保护

管理；（2）规范管理公园景区，完善公园景区设施；（3）加强绿化巡查管养，展示花城文化形象；（4）持续推进还绿于民等重点项目，启动国家植物园建设；
（5）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绿色惠民力度。

年度部门整

体支出规模
（万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市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区

全年预算数 2,473,503,820.53 228,818,042.20 600,827,775.53 2,101,494,087.23 2,376,602,262.76 325,719,600.00

全年执行数 2,465,186,056.81 228,572,890.60 597,188,515.28 2,096,570,432.08 2,368,039,347.36 325,719,600.00

完成率 99.66% 99.89% 99.39% 99.77% 99.64% 10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措施

管理效能 45.00

资金管理 16.00

预算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完成程

度。
1.93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00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总体情况。 2.00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2.00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1.50 主要原因：经市财政局批复或转下达，年中增加安排项
目资金。包括：1、增加安排还绿于民、林业园林运行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

执行率
2.0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2.00 

结转结余率 2.00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当年度预算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

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2.00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3.00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

的保障情况。

3.00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00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及时

性，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立项
预算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3.00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结果应用 2.00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绩效重点评价意见
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2.00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00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资金等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

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3.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部

门（单位）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2.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2.00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量化，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2.00 

绩效目标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目标的完成
情况，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

2.00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展情

况
4.00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开展情

况。
4.00 

采购管理 2.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1.92 

主要原因：根据项目实际执行情况，实际采购金额略少
于采购计划金额。

信息公开管理 4.00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00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

用以反映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
情况。

2.00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0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2.00 

资产管理 4.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
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1.00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00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务账的核对情况
。

0.00 主要原因：原下属单位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已于2021年6月
划转给市公安局，而财政资产系统未进行部门调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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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效能 45.00

资产管理 4.00

固定资产利用率 2.00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

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2.00 

成本管理 4.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
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2.00 

“三公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
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对“三公经

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2.0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措施 备注

履职效能 50.00

完成生态工程建设任务，强
化森林资源保护，完善森林

生态屏障体系
6.00

高质量水源林（水土保持
林）

3.00 1万亩 10458.8亩 3.00

大径材培育 3.00 0.1万亩 0.1万亩 3.00 

加强公园维护，继续提升改

造，举办花事活动，强化品
牌建设与建设

12.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游客满意
度）

3.00 ＞90% ＞90% 3.00

公园厕所新建或改造数 3.00 15座 20座 3.00

进园人数 3.00 约4500万人次 4816.3296万人次 3.00

开展花事文化和科普教育活
动

3.00 150场次 214场次 3.00

提升城市绿化品质建设，加
强绿化养护管理

17.00

高快速路及国道绿带提升里
程

2.00 100公里 153.85公里 2.00

高快速路及国道绿带提升面
积

2.00 270公顷 285.75公顷 2.00

重要路段绿墙面积 3.00 约14700平方米 14071平方米 2.50

主要原因：截止2021年底，因原负责建设
中山一路、中山大道节点绿墙施工单位在

2021年内实际未将绿墙养护职责移交我局
（2022年2月后已移交）。

市管道路景观提升数量 2.00 7条路 7条路 2.00

天桥绿化维护总长度 3.00 214公里 217.1公里 3.00

珠江两岸及机场高速簕杜鹃
花槽里程

2.00 约34公里 34公里 2.00

苗木成活率 1.00 90% 90% 1.00

市管绿化绿地养护达一级养
护标准

2.00 166.59万平方米 166.59万平方米 2.00

推进还绿于民项目 12.00

界桩设立情况 3.00 1300个 816个 2.00

主要原因：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工作的总体部署，风景名胜区暂

不参与整合优化，勘界立标完成时限根据
国家和省批准的整合优化预案确定。目前

已暂缓实施定位界桩布置工作，已办理延
长工期手续。待国家和省明确风景名胜区

勘界立标相关要求后，再继续推进定位界
桩布置工作。

绿化建设面积 3.00 18.2万平方米 20.2万平方米 3.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游客满意
度）

3.00 大于90% 94% 3.00

新建及改造游览步道长度 3.00 17.2公里 16.7公里 2.50

主要原因：按照批复要求，已完成所有道
路（共14条）的新建及改造工作，因进行

局部道路优化，在新建及改造道路数量和
道路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局部调整了少部

分游览步道的长度。

其他部门整体支出指标 3.00 

建成区绿地率 1.00 39.97% 38.26% 0.00 

主要原因：2021年广州市建成区绿地统计
数据结合广州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

进行修正。一是将位于建成区内，部分“
三调”为农林用地且未承担公园服务功能

的用地调出绿地，导致建成区内绿地总面
积减少。二是适应精细化管理需求，根据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 85-2017）
对绿地分类进行适度调整，并根据“三调

”建设用地边界，对建设用地内附属绿地
的摸查更为细致。三是伴随近年城市建设

开发，建成区面积逐年明显增加。因此，
建成区绿地率数据与预期实现值有差距。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0 18.02平方米 17.33平方米 0.00 

主要原因：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数据受市公
安局、市来穗局提供的人口数量影响，数

据波动较大。根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广州市常住人口数为1867万

人，人口数据较上年增长近68万人，涨幅
较大，而公园绿地面积较上年微弱增长，

因此，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数据与预期实现
值有差距。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00 45.56% 43.60% 0.00 

主要原因：2021年广州市建成区绿地统计
数据结合广州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

进行修正。一是将位于建成区内，部分“
三调”为农林用地且未承担公园服务功能

的用地调出绿地，导致建成区内绿地总面
积减少。二是适应精细化管理需求，根据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 85-2017）
对绿地分类进行适度调整，并根据“三调

”建设用地边界，对建设用地内附属绿地
的摸查更为细致。三是伴随近年城市建设

开发，建成区面积逐年明显增加。因此，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预期实现值有差距。

加减分项 5.00 工作表现加减分 5.00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00 
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彰或批评的相关情
况。

1.加分项：部门完成预算编制及
执行等工作较好，受到财政部门

表扬的；部门决算完成工作较
好，受到财政部门表扬的,每项加

2.5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
2.减分项：审计部门或财政部门

在对各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绩效
评价时,如发现在预算编制或预算

执行上存在违规行为、绩效评价
结果为差的；部门未在规定时限

内完成绩效自评的、绩效审计发
现问题造成入审计整改问题的,每

发现一起扣2.5分，扣分合计不超

0

总分 100 自评得分 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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